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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421 股票简称：*ST华嵘 公告编号：临 2025-062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的股份被司法拍卖进展

暨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拍卖的股份为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持

股 5%以上股东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一代科技”）及其一

致行动人蔡守平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42,228,990 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为 21.59%。

 公司收到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长春中院”）《执行裁定书》

【（2025）吉 01 执 119 号之四】，裁定蔡守平持有的上市公司 7,994,729 股

股票所有权归买受人郭洋所有。裁定新一代科技持有的上市公司 9,000,000

股股票所有权归买受人王敏所有，裁定新一代科技持有的上市公司

9,000,000 股股票所有权归买受人魏巍所有。

 公司收到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5）吉 01 执 119

号之五】，裁定将被执行人新一代科技持有的上市公司 16,234,261 股股票，

作价 84,465,236.56 元，交付申请执行人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抵偿债务。

 上述财产的所有权自上述裁定送达买受人及申请执行人时起转移，买受人及

申请执行人可持上述裁定书到登记机构办理相关产权登记过户手续。

 本次司法拍卖事项尚未完成过户登记，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蔡守平先生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该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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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与管理造成影响。

一、本次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7 月 22 日 10 时起至 2025 年 7 月 23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对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蔡守平先生

合计持有公司 42,228,990 股股票进行公开拍卖，因无人出价已流拍。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 年 6 月 20 日、2025 年 7 月 24 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

股东的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的股份被司法拍

卖流拍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36、临 2025-038）。

2025 年 9 月 1 日，公司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获悉，公司持股 5%以

上股东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蔡守平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数量 42,228,99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1.59%将被第二次司法拍卖。吉林省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5 年 9月 15日 10时起至 2025年 9月 16日 10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

户名：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主要内容详见 2025 年 9 月

2 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的股份将被第二次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5-054）。

2025 年 9 月 16 日，公司根据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示的《网络竞价成功

确认书》，获悉本次司法拍卖竞已经结束。具体内容详见 2025 年 9 月 17 日披露

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的股份被第二次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58）。

二、《执行裁定书》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13 日收到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25）吉 01 执 119 号之四】和【（2025）吉 01 执 119 号之五】。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

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条、第二十六条规定，裁定如下：

1、被执行人蔡守平持有的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7,994,729 股股票（证

券代码：600421；证券简称：*ST 华嵘）所有权归买受人郭洋（公民身份证号码

为：341225****）所有，股票所有权自上述裁定送达买受人郭洋时起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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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执行人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

9,000,000 股股票（证券代码：600421；证券简称：*ST 华嵘）所有权归买受人

王敏（公民身份证号码为：330724****）所有，股票所有权自上述裁定送达买受

人王敏时起转移；

3、被执行人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

9,000,000 股股票（证券代码：600421；证券简称：*ST 华嵘）所有权归买受人

魏巍（公民身份证号码为：330222****）所有，股票所有权自上述裁定送达买受

人魏巍时起转移；

4、将被执行人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的 16,234,261 股股票，作价 84,465,236.56 元，交付申请执行人吉林九台农村

商业股份有限公司抵偿债务。上述财产所有权自上述裁定送达申请执行人吉林九

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时转移。

申请执行人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可持上述裁定书到登记机

构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续。

上述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其他说明事项及对公司的影响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司法拍卖事项尚未完成过户登记，公司将密切

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2、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蔡守平先生股份被司法拍卖事

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与管理造成影响。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网站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信

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14 日


